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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變動

及

首席財務官辭任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鄧文祖先生

（「鄧先生」）已辭任為本公司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及不再為上市規則項下之本公

司授權代表及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項下接收法庭傳票及通告

之本公司代理人，自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起生效。

王康德先生（「王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財務總監、公

司秘書及上市規則項下之本公司授權代表及公司條例項下接收法庭傳票及通告之

本公司代理人，由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起生效。

王先生持有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彼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彼

於香港上市公司之財務管理、項目併購、企業融資活動、公司秘書事宜、內部控

制及遵從上市規則之規定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彼亦曾於一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工

作擔任審計經理。

董事會謹此對鄧先生於在任期間為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感謝及熱烈歡

迎王先生接受委任。

承董事會命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范志軍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1)執行董事范志軍先生及張斌先生；及 (2)獨立非執行

董事梁樹新先生、劉健先生及儲曉良先生。


